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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 
大汉施工升降机嵌入式控制软件 V1.0（    ） 

出卖人：    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买受人：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第一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标 的 名 称 
牌号 

商标 

规格 

型号 
生产厂家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交（提）货 时 间 及 数 量 

合计  

 大汉  大汉科技股份 台      

   有限公司       

          

注：根据设备型号整机中含“大汉施工升降机嵌入式控制软件 V1.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第二条  质量标准：  符合图纸设计、使用说明书技术要求质量标准。                                                              

第三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无。                                                                            

第四条  随机的必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方法：      配套整机        台（含相应享受的会议优惠）。                                                       

第五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无。                                                                                           

第六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   货款全部付清，货物交付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   出卖人   所有。 

第七条  交（提）货方式、地点：                                                                                                          

第八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方式一：货款合计         元即开票金额，买受人负责运输到                 （市区），装车、运输、卸车等其他运输费用均

由买受人承担并自行支付给承运人。 

方式二：货款合计            元即开票金额，其中装车、运输、卸车等其他运输费用合计            元由出卖人代收后支付给 

                           （承运方）且该金额对应发票由承运方开具给买受人，承运方负责运输到                 （市区）。

（注：承运方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方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

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方式三：其他                                                  （上述方式之外的单独备注）  

第九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根据出卖人提供的发货清单及使用说明书现场进行签收，签收当场提出异议，若当场未

提出异议，视为当日同意签收。                                                                                                      

第十条  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买受人负责安装，根据买受人需求，出卖人提供调试。                                                         

第十一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采取预收货款方式结算，发出货物的时间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买受人支付本合同项下的任

何款请汇到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帐户：1602004109024830040。买受人先付预付款         元整全款到位后发货，如增值税税率

发生变动，按照发货时增值税税率开具发票。未经出卖人书面同意，其他任何方式的支付不视为履行本合同款项的支付。                                                                  

第十二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                                                                                          

第十三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保修期满合同自动解除。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双方协商解决或根据合同法执行。                                                                           

第十五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出卖人所在

地人民法院裁决。 

第十六条  本合同自     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           起生效。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本合同未经出卖人同意，私自改动原合同文本条款，一律无效。若有改动，改动处必须有出卖人盖章方可生效。 

【合同附件】 

大汉科技产品（施工升降机）质量保修条款 
一、适用区域 
本条款适用于中国所有区域，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不适用本条款。 
二、保修定义 
保修：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出卖人承诺免费维修或免费更换那些由于材质或工艺问题而导致的产品功能失效、性能严重下降等缺陷部件。

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山东章丘

2024-11-14

施工升降机 SC200 1台 20.2万20.2万 曲线梯，0-40米速，泰昌13KW，单笼2
.4*1.3米吊笼，镀锌标准节41节（顶节1节
、底节1节，机构节1节，标准节38节）
单齿条带防松单螺母螺栓，不要附墙不
含加长架，配置扶墙横梁即前连接架，
共15套，16平方滑触线72米带滑触线配
件，伟创变频自动平层，平式电机四年
免维护，带航空插头、底部护板和指纹
识别及不锈钢驾驶室，上海鉴斌防坠器
，不带加油机， 包含调平装置，其余配
套整机一台。 

二十万零二千元整

1



人为损坏、意外损坏及不可抗力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三、保修内容及保修期限 
保修期限是指出卖人对所出卖的产品的零部件进行保修的期限，逾期出卖人不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期限自买受方收到产品之日起开始

计算。 
1、下列零部件保修期为三十六个月 
●主体结构：围栏、底架、标准节、齿条、导轨架、扶墙架、吊笼、抱杆、卷筒。 
2、下列零部件保修期为十八个月 
●高强度螺栓、销轴。 
●驱动机构：电机、减速机、加油机。 
●变频器。 
3、以下零部件保修期为十二个月 
●电控系统：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器、电缆线（含接插件）、传感器、电阻箱。 
●限位器：门限位器、上下限位器、减速限位器。 
●联动台、刹车系统。 
●防坠安全器。 
3、以下零部件保修期为六个月 
●钢丝绳、滑轮、拖轮、滚轮、背轮、导轮。 
4、保修期内更换的保修范围内部件，自更换之日起享受六个月的保修服务。 
5、向出卖人购买的保修范围内零部件（非保修部件除外），自购买之日起享受六个月的保修。 
6、在以上部件没有涵盖的零部件按照六个月进行保修（如风扇、接触器、变压器、电源开关、空气开关、整流桥、继电器类（含座）

等）。 
四、非保修部件 
本保修条款第三条约定的保修内容以外的部件，均为非保修部件，包括但不限于： 
1、整机外观及各部件油漆和标识退色、损伤、脱落等不在保修范围内。 
2、所有易磨损件、易破碎件、弹簧件、易耗品、电子识别设备不在保修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 
●易磨损件包括：刹车片、密封件等。 
●易破碎件包括：各类按钮、开关、插头、插座、照明灯、玻璃、屏幕等。 
●易耗品包括：液压油、涡轮油、润滑油等。 
●电子识别设备包括：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声控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等。 
随机资料包括升降机的监检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维保手册、产品标牌不在保修范围内，妥善保管，如有丢失原则上不给予补办。 
五、该保修条款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生效，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保修服务 
1、设备操作人员必须认真阅读随机《使用说明书》并取得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合法操作证书，具有正确操作、使用、维护、保养本

设备的能力。 
2、按《使用说明书》要求正常操作、维护、保养本设备，并做好要有维修保养记录。且只有在取得出卖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改装

设备。 
3、按《使用说明书》中指定的品牌、型号的油料、润滑油、润滑脂和冷却液及加注方法使用。 
4、在正规的油料公司或指定品牌的专卖店购买所用的各种油料、润滑油、润滑脂和冷却液。 
5、按生产厂家要求每天如实填写产品运行记录并存档。 
6、使用生产厂家提供的原装零配件；按主合同约定如期付款。 
7、在发现故障时，买受人应及时采取措施，并及时拨打服务热线：400-605-1678，申请售后服务，防止设备损坏进一步的扩大。 
六、材质或工艺缺陷的界定 
若买卖双方对故障原因存在争议，如出卖人收到买受人书面异议材料（包含买受人提供符合第五条约定的可追溯的客观证据）后，未

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供证据表明系买受人未满足本协议第五条任一条所致，即视为材质或工艺缺陷；若买受人对出卖人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
以双方住所地以外的国家级权威机构鉴定或直接通过诉讼处理。双方对故障原因存在争议时，出卖人不应当以此拖延或拒绝售后服务；买
受人亦不能以此拒绝或拖延出卖人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修理、更换等。否则，由此扩大的损失由相关责任方承担。 

七、买受人按本保修条款享受保修服务，出卖人至承担保修范围内部件的合理维修工时费和维修材料费用，不承担间接的一切损失。 
八、零配件供应 
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的零、配件，执行出卖人的统一定价。原则上先付款后提货，情况特殊的，必须从提货之日起五日内付清货款，

逾期则按逾期金额每日支付 1‰的违约金。 
九、出卖方所售产品对保修期外或非保修内容的服务为有偿服务，具体收费事项和收费标准依据出卖方当年统一的服务收费定价为准。 
十、重大事故的处理约定 
重大事故指设备出现坠落、倾倒或在使用中出现重大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事故。如设备出现重大事故，买受人应保护好事故的第一

现场，并在第一时间（30 分钟内）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到达现场后，买受人应积极配合事故处理人员采集有关图片，并真实、完整的描述
事故发生的经过，以便快速、有效处理事故。违反以上条款和内容的，出卖人对重大事故可不予处理，也不承担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 

十一、其它约定 
●设备在使用前买受人须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在工地做防坠、重载等试验； 
●本合同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附件一式三份，经供需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出  卖  人： 

 

出卖人（章）：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明水经济开发区赭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电话： 

委托代理人：             传真：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账号：1602004109024830040  邮政编码：250200 

买  受  人： 

 

买受人（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委托代理人：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制部门：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印制单位：济南戈德印务有限公司 




